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湾塘110KV变电站项目建设缺口资金

	主管部门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单位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bookmark: _GoBack]
	208
	208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8
	208
	　10
	100%　
	　1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建设完善和维护城市建设项目　　
	　建设完善和维护城市建设项目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项目主体工程占地面积
	4352㎡
	4352㎡
	15
	15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
	相关质量要求
	100%
	15
	15
	

	
	
	时效指标
	建设工期
	120天
	120天
	10
	10
	

	
	
	成本指标
	资金到位率
	208万元
	208万元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无
	无
	无
	
	
	

	
	
	社会效
益指标
	城市建设
	提升城市形象
	城市建设
	25
	25
	

	
	
	生态效
益指标
	无
	无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无
	无
	无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95%
	≥95%
	10
	10
	

	总分
	10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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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塘110千伏输变电配套附属工程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1、 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湖南株洲株洲县湾塘110千伏输变电配套附属工程项目建设工期120天(2022 年03月动工，2022年06月竣工）。资金来源为区政府财政投入。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项目全年累计支付208万元。
2.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来源为区政府财政投入，截止2023年12月31日全年累计支付208万元。
3.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本项目严格控制工程量变更，对不达进度、不合质量标准的工程坚决不予验收和拨付资金。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总投资为1384.33万元，其中:工程费用1210.27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120.63万元(不含本次实施的项目配套附属工程土地费用)，预备费 53.43 万元。
2.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的建设将缓解梅子湖生态新城的用电压力，满足该区域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提高，还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的就业问题，为重要的民生的福祉项目，建设意义重大，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当地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受到当地政府和居民支持。项目的建设与实施不会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不会对当地交通、环境产生破坏作用。
3.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公众满意度达到95%。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全面实现绩效目标,未出现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资金及时足额到位，项目的组织管理有效；项目的产出基本达到目标，项目效果良好，项目的绩效基本实现。
渌口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将在规定时间内在政府网站公开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及项目自评表,并接受社会监督。综上所述，项目总体自评分为“95分”，自评级别为优。

